关于2019级学生申请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尊重学生个性发展，发挥学生的潜能和专长，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和发展空间，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闽教学〔2014〕13号）和《三明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明院办发[2017]59号）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做好2019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
我校学生转专业工作应遵循学校教学资源允许、学生自愿、双向选择、公平考核、择优录取的原则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我校在读的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；若二年级学生申请转专业，须报学校审核并降到一年级学习；

2.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过任何处分；

3.身体条件及学习成绩符合转入专业学习要求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转专业：

1.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；

2.艺术类专业和非艺术类专业互转；

3.体育类专业和非体育类专业互转；

4.应予退学或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；

5.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、休学期间；

6.普通专科升入本科、三二分段制、从预科班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等招生录取时有特殊要求的学生，原则上不得办理转专业。因特殊情况提出转专业申请的，经学校审核后，报省教育厅批准。

三、转专业计划及考核办法

经济类、管理类等相关专业，转入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5%；工学相关专业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%；其他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不得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5%，且转专业（转出）后，各班级人数不少于30人（英语专业不少于20人），转专业（转入）后，各班级人数不得高于55人。
各学院在制定转专业考核方案时，应秉承“以生为本”的教育教学理念，从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志向和学习兴趣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角度考虑，采用面试、笔试或面试+笔试的考核方式，不得以学生高考成绩和本学期期末考试总评成绩作为考核标准。

转专业工作时间安排

	时间
	工作内容

	12月1日前
	各学院将《转专业计划及考核方案表》（附件1）纸质版签字盖章报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在本学院网站上公布。

	12月9日前
	各学院组织学生报名，审核学生转出资格，填写《拟转出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连同学生填写的《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报教务处，并在本学院网站对拟转出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

	12月16日前
	教务处对学院上报的拟转出学生名单进行复核，将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转发给各接收学院。

	12月30日前
	1.接收学院组织考核，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（含考核成绩及排名），并在本学院网站进行公示。

2.接收学院将《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、《拟转入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和本学院网站公示的拟接收学生名单完整截图（须加盖公章）上报教务处。 

3.各学院的转专业考核过程材料按规定归档。

	2019--2020学年

第二学期期初
	教务处将各学院拟转入学生名单报学校批准后，在学校网站进行公示、正式行文。


附件：1.       学院转专业计划及考核方案表

2.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3.       学院拟转出学生汇总表

4.       学院拟转入学生汇总表

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6日
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转专业计划及考核方案表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班级（标准名称）
	人数(以正方系统中班级人数为准)
	拟转入

人数
	拟转出人数
	接收条件
	考核内容、方式、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经济类、管理类等相关专业，转入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5%；工学相关专业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%；其他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不得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5%，且转专业（转出）后，各班级人数不少于30人（英语专业不少于20人），转专业（转入）后，各班级人数不得高于55人。
附件2：         三明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联系

电话
	

	拟转入学院（一）
	
	拟转入专业（一）
	

	拟转入学院（二）
	
	拟转入专业（二）
	

	申请转

专业理由
	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长意见
	 家长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学院

党政联席会意见
	 院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接收学院

党政联席会意见
	 院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拟转出学生汇总表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所在学院
	拟转入学院一
	拟转入专业一
	拟转入学院二
	拟转入专业二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请根据学生提交的转专业申请表认真填写并核对，确保信息无误。

附件4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拟转入学生汇总表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所在学院
	所在班级
	拟转入学院
	拟转入专业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备注：请根据学生提交的转专业申请表认真填写并核对，确保信息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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